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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12：COVID-19高级别会议的成果 

落实2021年COVID-19高级别会议关于重新制定 

航空领域应对大流行病的措施的指导方针  

(由哥伦比亚提交，玻利维亚、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 

圭亚那、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联署)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旨在促进各国相互支持与合作，认可为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所采取的国别措施，

从而利用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建议的工具和程序，并与COVID-19高级别会

议部长级宣言保持一致，继续重振和不间断地提供航空旅客服务。  

如果不能对为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

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的缓解措施进行统一，可能会间接影响国际飞行安全，因此

各国有必要携手努力以缓解这一风险，并确保采用共同标准，确保在安全环境下维持可接受的可

操作性水平。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本工作文件的内容； 

b) 支持相互认可出发国和国际目的地国为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所采取的缓解措

施；和 

c) 核准本提议或提出大会认为与本提议相关的意见。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无 

参考资料： 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2021 年报告 

COVID-19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宣言 — 2021年10月 

 

                                                      
1. 西班牙文本由哥伦比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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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航组织优先事项之一是加强各国合作，在管理卫生风险的同时，确保民用航空的安全

和高效恢复。 

1.2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成立的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的工作，凸显了具备共同标准包括数字

应用程序互操作性和相互认可对航空运输的重要性，以及从当前大流行病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应

对未来危机的重要性 。 

1.3 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强调了具备共同标准包括数字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和相互认

可对旅行的重要性。 

1.4 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的建议和指导方针是根据最新医疗和业务建议颁布和更新

的，其目的是协调统一而不是取代各国、各地区或行业团体现有的COVID-19恢复路线图。 

1.5 COVID-19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宣言承认，所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对其本国的公共卫生相关

措施负责，并可以在必要时自由实施符合其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的任何风险缓解措施。然而，会议敦

促所有旅客都应享有公平和公正的待遇以及旅行的能力，应考虑到疫苗的获取情况和类型，向所有旅

客提供旅行解决方案或使其适合所有旅客，以确保在全球航空恢复努力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1.6 COVID-19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宣言表示，各国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尤其是通过实施国际民航

组织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的指导方针，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并鼓励将成员国的多层次风

险管理战略进行协调统一，以安全地恢复国际连通性并支持全球经济的复苏，作为实现增强航空业的

社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 

1.7 COVID-19高级别会议部长级宣言表示致力于与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和协调，采取多层次

的国际民用航空风险管理战略，该战略具有适应性、相称性、非歧视性，并以科学证据为指导，它以

航空旅行为目的，提供在最大程度上协调统一的商定做法，使用共同接受的流行病标准、检测要求和

疫苗接种，并得到定期审查、监测和在国家之间及时分享信息的支持。 

1.8 题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航空恢复、韧性和可持续共同愿景”的国际民航组织部长级宣言 

(2021年10月通过)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决心和其他利害攸关方合作，确保数字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和相

互认可及其可及性、大流行病相关检测、疫苗接种和康复证书的安全传输和验证，保护隐私和个人数

据。  

1.9 2022年3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了一套新的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将于2022年

11月实施的芝加哥公约附件9 —《简化手续》第29次修订，建议各国应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签发数字疫

苗接种证书，而且这些证书应与国际民航组织非限制环境可见数字印章(VDS-NC)技术报告中的规范具

有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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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 

2.1 目前，国际旅客必须遵守目的地国为减少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而采取的国别措施中规定的一

系列个别程序和要求。这些程序和要求有时会给旅客的旅程造成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要求旅客到达最

终目的地之前中途停留的时候。 

2.2 国际飞行需要考虑沿途的备降机场，这就要求机组人员考虑到这些备降机场所在国的要求。

这一点对于延长改航时间运行(EDTO)的飞行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可以想象它可能会考虑原始飞行计划路

线没有预想的机场，从而可能导致飞行管制和机组本身考虑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可能对安全产生影响。

因此，在技术、运行、移民和监管要求的基础上，现在增加了减少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COVID-19和其

他传染病的措施要求，给机组、旅客和航空公司带来额外的考虑因素。 

2.3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2022年3月1日发布的短期预测指出，2024年旅客总数预计将达到2019年

水平的103%。国际旅客数量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2019年水平的101%。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际旅客运

输量来衡量的航空业恢复水平，应在2030年达到预期水平。 

2.4 鉴于上述情况，本工作文件希望国际民航组织促进和鼓励各国就其为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

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

所采取的国别措施达成合作协议并统一做法。 

2.5 这项鼓励各国达成合作协议和统一标准的提议应以国际民航组织题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航

空恢复、韧性和可持续共同愿景”的部长级宣言(2021年10月通过)中的承诺为指导，是必要的，有利

于与世卫组织对COVID19背景下的国际旅行实施基于风险做法的政策和技术考量保持一致，在最大可

能程度上促进协调一致的包容性做法，以便利安全的国际航空旅行，虑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及其国

内政策，包括放宽或免除对完全接种疫苗或康复旅客的检测和/或检疫要求。  

3. 结论 

3.1 各国为防止通过国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

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其他传染病而采取国内措施的方式各异，可能导致未来国际航空旅行无法增

长。 

3.2 参加高级别会议的各国承诺与世卫组织对COVID19背景下的国际旅行实施基于风险做法的

政策和技术考量保持一致，在最大可能程度上促进协调一致的包容性做法，以便利安全的国际航空旅

行，包括放宽或免除对完全接种疫苗或康复旅客的检测和/或检疫要求，虑及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及其

国内政策，从而加强旅行公众的信心并安全重建国际民用航空。 

3.3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建议国际民航组织鼓励各国就统一做法达成协议，以回应为防止通过国

际航空旅行传播SARS-CoV-2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 冠状病毒 — 2，即引起COVID-19的病毒)和

其他传染病方面所采取的国别措施。 

— 完 — 


